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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应对举措

近年来，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日益规范，一方面，打开“前门”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先后经历了

“代发代还”“自发代还”“自发自还”三个阶段，债券资金效益逐步提高，为积极财政政策落地生效发

挥了重要作用；另一方面，严堵“后门”，预算约束力度不断加大，举债融资机制逐步健全，违法违规举

债行为得到有效遏制。截至 2023年 8月末，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3.9万亿元，控制在全国人大批

准的限额 4.2万亿元之内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。

然而，随着债务规模持续扩大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也在累积，一些地区进入偿债高峰期，存在短

期流动性风险，防“爆雷”压力较大。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工作。2022

年 12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，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，坚决遏制增量、

化解存量。今年 7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，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，

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。新形势下，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，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

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，将债务规模控制在合理水平，确保不发生债务风险“爆雷”，坚决守住不发生系

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。

具体来说，一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、发展观，

树牢“发展是政绩、化债也是政绩”的理念，坚决不搞竭泽而渔的发展、过度举债的发展；二要积极稳

妥处置风险，针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大、涉及面广及其风险隐蔽性强、破坏性大的特点，深入摸排风

险点，准确识别短期风险与长期风险、显性风险与隐性风险、自身风险与外溢风险，“一地一案”“一债

一策”制定化债计划，统筹各类资金资产资源，通过加大资产变现、增加预算安排、充分运用金融工具

等方式，多方筹措偿债资金，有效落实化债举措，积极化解债务存量，确保债务风险总体可控；三要进

一步规范举债行为，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，科学测算举债空间，用好地方政府债券资金，重点支持

扩大有效投资、推动高质量发展，促进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；四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，完

善省以下财政体制，加大财力下沉力度，提升地方特别是基层财力水平和自我发展能力，为防范化解

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打下良好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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